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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

2020年2月25日�

在厦各有关企业：�

　　根据省人社厅等六部门《关于支持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工稳岗的通知》（闽人社文[2020]23号）

精神，为切实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在重点疫区仍未返岗部分职工的培训需求，同时减低企业稳岗

留人成本，提高职工技能水平，现就我市企业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各类企业实施稳岗培训�

　　1.支持在厦各类企业组织在重点疫区仍未返岗的职工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对培训课时不少

于20课时/班（每课时不少于45分钟，每班人数不高于200人）的，参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规范补贴性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闽人社文[2020]26号）规定，按500元/人的

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2.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编制培训方案，培训方案包括企业名称、培训对象、培训课程

、培训时长、培训方式及平台。同时应确保培训课程统一化，职工线上培训有注册、有签到、有学习

、有记录，实现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

　　3.企业可通过厦门市产业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复工企业稳岗培训”模块）提交培训方案进

行申报，经审核同意后按规定开展培训和考核，并建立培训过程的完整台账。�

　　二、支持重点企业组织在岗培训�

　　1.支持我市重点企业、“三高”企业按照厦人社[2017]9号规定执行“一企一策”职工培训政策。

企业可结合生产经营需要，自行确定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培训内容、培训方案、考核鉴定方案，采取自

办、委托承办、联合举办的方式，组织在岗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2.支持企业在“固防阶段”遵守不开展线下培训的部署精神，合理分配、妥善安排理论和实训课

程的实施计划，将理论课程全部纳入线上培训并予以采认，解决停工期、复工期的工学矛盾，杜绝人

员聚集。�

　　3.企业可通过厦门市产业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一企一策”模块）申报，在完成相应职工培

训后，按照不同工种，申领相应标准的培训补贴。�

　　三、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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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政策有效期为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时限根据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的工作部署

确定。以上培训皆计入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参训次数，职工每年可不享受超过3次。若国家、省、市

及有关部门出台同类政策，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2.企业线上培训方式主要利用线上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或自有线上培训平台，可采用在线直播

、视频录播、线上互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也可委托第三方互联网培训课程服务商

开展线上培训。�

　　3.企业应承诺按照申报的线上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如实执行培训计划，确保职工线上培训和考核

有记录，学习过程可查询。市人社部门将不定时采用“双随机”方式对补贴培训项目进行事中事后监

管。�

　　4.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有效运用政府补贴资金，稳定岗位队伍，切实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和技能

水平，共同落实好防疫巩固和有序复工复产的统一部署。�

　　5.本通知由市人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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